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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0-4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7 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路雪女士、周京尼先生、于际海先生和于洪先生共

四人，监事穆强先生因公无法出席，在充分知晓会议议题的前提下，委托周京尼

先生行使同意表决权。应表决监事五人，实际行使表决权五人。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路雪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所持南京新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持南京新城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51%的股权，出售给中惠（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 9,186 万

元，此次交易若能完成，南京新城将获得 1,110.55 的税后投资收益，根据股权比

例，公司应享有收益 566.38 万元。 

监事会认为：经过三年的开发，广陵新城项目已逐渐步入稳健运营阶段和收

获期，将所持新城置业股权一次性全部转让，可以置换出公司在托乐嘉项目的优

质人才团队，集中于广陵新城项目的建设。此次交易若能成功，公司将提前收回

项目投资收益，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利于公司加快原有项目的开发建设和保证

公司主要战略的进一步纵深推进。 

2．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对河北泰达新能源发电有限

公司增资8600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充实遵化秸秆发电项目的项目公司资本金，以符合政府对招商引资项目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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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要求，加快推进遵化秸秆发电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

环保有限公司拟对其全资子公司河北泰达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增资 8,600 万元。 

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是公司基于垃圾资源化处理领域的既有优势，对环保

产业的投资模型和产品模型进行的积极拓展。遵化秸秆发电项目若能完成，公司

将进入生物质发电这一市场领域，可以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镇的环保需求，

有针对性地提供环保产品，获取合理的投资收益。 

3．《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5000万元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泰达”）拟向其子

公司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广硕”）增资 5,000 万元。

若完成此次增资，扬州广硕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 33,712 万元，其中北方信托

出资 23,71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34%；扬州泰达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29.66%。 

监事会认为：公司自 2007 年开始推动总面积 11 平方公里的广陵新城区域

开发项目，并投资建设了该区域的首发项目──江苏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扬州）

一期项目，一期项目于 2008 年 5 月投入使用，已吸引众多知名企业入驻，成为

吸引外界关注广陵新城区域项目的重要拉动力。总建筑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的

江苏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扬州）二期项目，建成后将吸纳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从

业人员进入广陵新城，为广陵新城带来充沛的人气，为广陵新城的进一步开发夯

实基础。此次扬州泰达增资扬州广硕，将有利于加快推进二期项目的投资建设，

有利于广陵新城开区域开发的后续推进，有利于公司从广陵新城区域开发项目获

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9 月 21 日 


